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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梁县2021年林业有害生物（松材线虫病）防治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县财政局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年度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赣林函字〔2021〕26号要求，我局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了浮梁县2021年林业有害生物（松材线虫病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(一)项目概况
松材线虫病是一种松树的毁灭性病害，具有致病力强、寄主死亡速度快、传播迅速的特点。近年来，我县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，县直有关单位及各乡镇共同努力下，发生面积和病死树数量较往年均有所下降。但由于生物灾害的特殊性，全县疫情的发生形势依然十分严峻。松材线虫病防治费用很高，控制其扩散蔓延要花费很大的代价。疫情监测、检疫封锁、砍伐枯死松树、松褐天牛综合治理、疫木除害处理等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由于与我县毗邻区疫情发生严重，传播蔓延的机率增大，如果不加大防控力度，还会造成更大的、前所未有的林业有害生物灾害。 
(2) 项目绩效目标
1、加强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工作，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新疫情，并及时处置。
2、巩固去冬今春年防治成效，防止浮梁镇、臧湾乡、王港乡、鹅湖镇等乡镇疫情反弹，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松材线虫病防治阶段性目标任务，逐步压缩湘湖镇、瑶里镇疫情。 
3、不发生疫木及其产品跨县调运事件。 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(一)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按照“抓两头、控中间、保重点”的工作思路，伐除全县范围内的所有枯死、衰弱松树，对采伐疫木枝桠进行粉碎或就地烧毁，疫木伐桩采取除害处理。在做好枯死木清理工作的基础上，按照因地制宜，分类施策的原则，落实悬挂诱捕器、设置诱木、打孔注药等各项综合治理措施。强化疫木疫区管理，加大对违法违规采伐、加工、经营和调运疫木行为查处力度，防止疫木流失，避免出现跨县调运检疫事故。
(二)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，(见附表说明)
(三)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我局对绩效评价工作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分管领导及计财、林检站等业务股室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：一是认真学习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自评工作的文件精神，全面掌握绩效自评的范围、任务、指标及要求，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股室、责任到人，明确了完成时间；二是各业务股室按项目资金拨付情况，项目建设任务计划及实施、检查验收等情况，全面开展梳理分析，统计调查，认真进行项目实施自评工作，填写自评表和自评报告；三是利用微信、电话等方式，及时调度工作进展，协调解答工作遇到的问题；四是林业局与财政局和各股室之间通力协作，加强沟通，对资金拨付、票据、任务完成等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实；五是认真审核汇总，按时上报绩效自评报告和自评表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，(见附相关评分表)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(一)项目决策情况。
严格按照下达的该项工作的工作细则。根据2020年秋季普查情况，县林业局组织起草《浮梁县2020-2021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》（送审稿），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对《防治实施方案》进行审议后印发2020-2021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实施方案并严格按方案执行。
(二)项目过程情况。
县本级补助资金309万元，县林业局对防治项目资金执行封闭运行，专人专户管理，分账核算，确保防治资金专款专用。具体是在项目实施完成后，按上级批复的文件和各乡（镇）枯死木清理自查验收，县财政将资金指标下达至林业局，县松材线虫病防治指挥部下达资金文件，林业局按文件将资金下达至各乡镇。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。
2021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309万元主要用于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。根据防治项目计划任务和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案的要求，各乡镇在做好枯死木清理的基础上，大力实施松褐天牛综合治理。各乡镇组织除治专业队对3万亩松林实施强度择伐。通过乡镇“回头看”和自查验收，去冬今春全县共清理枯死松树13595株，就地粉碎（削片）1589吨。除治工作结束后，为巩固除治成效，大力实施松褐天牛综合治理。全县释放天敌花绒寄甲成虫13万头；对瑶里、鹅湖等重点区域内12388株古树名木及需要特别保护的松树实施打孔注药6万瓶，完成计划松褐天牛综合治理任务的100%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的“癌症”，是国际公认的林业上特大的毁灭性病害。一旦松材线虫病在我县扩散蔓延，将严重威胁林业生产安全，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，通过县级防治项目实施，能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的扩散蔓延态势，充分发挥生态、经济和社会效益，切实维护生态安全，促进全县林业建设持续、快速、协调、健康发展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六、有关建议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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